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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令 

   

                             第 2 号  
   

      《劳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已经 1996 年 9 月 25日劳动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 

  现予以发布，自 1996 年 10 月 1日起施行。 

   

                                                 部

长  李伯勇 

   

                                                1996

年 9月 27 日 

   

                  劳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劳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依法享有行政处罚权的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和依法申 



  请听证的行政处罚当事人。 

   

      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或承担法制工作的机构负责本部门的听 

  证工作。 

   

      劳动行政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与劳动行政执法机构为同一机构的，应遵循听证 

  与案件调查取证职责分离的原则。 

   

      第三条  劳动行政部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 

  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劳动行政 

  部门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组织听证的费用。 
   

      根据国务院的规定，较大数额罚款的听证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 

  委会或人民政府确定。 

   
      第四条  听证由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员、案件调查取证人员、当事人及其委 

  托代理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参加。 

   

      第五条  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从本部门的下列人员中指定一名听证主持人、一名 

  听证记录员： 

   

      (一)法制工作机构的公务员； 

      (二)未设法制机构的，承担法制工作的其他机构的公务员； 

      (三)法制机构与行政执法机构为同一机构的，该机构其他非参与本案调查的公 

  务员。 

   

      第六条  听证主持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决定举行听证的时间和地点； 

      (二)就案件的事实或者与之相关的法律进行询问、发问； 

      (三)维护听证秩序，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员进行警告或者批评； 
      (四)中止或者终止听证； 

      (五)就听证案件的处理向劳动行政部门的负责人提出书面建议。 

   

      第七条  听证主持人承担下列义务： 

   

      (一)将与听证有关的通知及有关材料依法及时送达当事人及其他有关人员； 

      (二)根据听证认定的证据，依法独立、客观、公正地作出判断并写出书面报告； 

   

      (三)保守与案件相关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听证记录员负责制作听证笔录，并承担前款第(三)项的义务。 

   

      第八条  听证案件的当事人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申请回避权。依法申请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员回避； 

      (二)委托代理权。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参加听 

  证； 

      (三)质证权。对本案的证据向调查人员及其证人进行质询； 

      (四)申辩权。就本案的事实与法律问题进行申辩； 

      (五)最后陈述权。听证结束前有权就本案的事实、法律及处理进行最后陈述。 

   

      第九条  听证案件的当事人依法承担下列义务： 

   

      (一)按时参加听证； 
      (二)如实回答听证主持人的询问； 

      (三)遵守听证秩序。 

   

      第十条  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享有与当事人相同的权利 
  并承担相同的义务。 

   

      第十一条  劳动行政部门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可以用书面形式 

  告知，也可以用口头形式告知。以口头形式告知应当制作笔录，并经当事人签名。 

  在告知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的同时，必须告知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期限，即应在 

  告知后三日内提出。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接受劳动行政部门告知后三日内以书面或者口头形 

  式提出。经口头形式提出的，劳动行政部门应制作笔录，并经当事人签名。逾期不 

  提出者，视为放弃听证权。 

   

      第十二条  劳动行政部门负责听证的机构接到当事人要求听证的申请后，应当 
  立即确定听证主持人和听证记录员。由听证主持人在举行听证的七日前送达听证通 

  知书。听证通知书应载明听证主持人和听证记录员的姓名、听证时间、听证地点、 

  调查取证人员认定的违法事实、证据及行政处罚建议等内容。 

   
      劳动行政部门的有关机构或人员接到当事人要求听证的申请后，应当立即告知 

  本部门负责听证的机构。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应当公开进行。对于公开举 

  行的听证，劳动行政部门可以先期公布听证案由、听证时间及地点。 

   

      第十三条  听证主持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也有权申请 

  其回避： 

   

      (一)参与本案的调查取证人员； 

      (二)本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与当事人有其他利害关系的人员； 

      (三)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听证公正进行的人员。 

      听证记录员的回避适用前款的规定。 



      听证主持人和听证记录员的回避，由劳动行政部门负责人决定。 

   

      第十四条  听证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由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开始，宣布听证纪律、告知当事人听证中的权利 

  和义务； 

   

      (二)由案件调查取证人员宣布案件的事实、证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以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理由； 

   

      (三)听证主持人询问当事人、案件调查取证人员、证人和其他有关人员并要求 
  出示有关证据材料； 

   

      (四)由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从事实和法律上进行答辩，并对证据材料进行质证； 

   
      (五)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和本案调查取证人员就本案相关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 

  行辩论； 

   

      (六)辩论结束后，当事人作最后陈述； 

   

      (七)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结束。 

   

      第十五条  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由听证记录员制作。听证笔录在听证结束 

  后，应当立即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第十六条  所有与认定案件主要事实有关的证据都必须在听证中出示，并通过 

  质证和辩论进行认定。劳动行政部门不得以未经听证认定的证据作为行政处罚的依 
  据。 

   

      第十七条  听证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应当根据听证确定的事实和证据，依据法 

  律、法规和规章，向劳动行政部门负责人提出对听证案件处理的书面建议。劳动行 
  政部门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